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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文件

豫药监妆〔2021〕134号

河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
关于印发河南省化妆品经营者“十要十不”

行为规范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省直管县（市）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《化妆品生产经

营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法规要求，切实规范化妆品经营行为，提高

我省化妆品安全保障水平，确保消费者用妆安全，省药监局研究

制定了《河南省化妆品经营者“十要十不”行为规范》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结合本地实际，加大宣传推广力度，切实抓好贯彻落

实。

2021年 8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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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化妆品经营者“十要十不”行为规范

十 要

主体资质要合规，规章制度要健全。

设施配置要合理，经营行为要规范。

购入产品要合法，进货来源要可溯。

经营产品要合格，广告宣传要真实。

信息公开要主动，责任落实要到位。

十 不

一、不经营未获《化妆品生产许可证》的企业生产的化妆品。

二、不经营或进口未经注册、备案的化妆品。

三、不经营最小销售单元无中文标签或标签不符合规定的化

妆品。

四、不经营提供不了出厂检验合格证明的国产化妆品。

五、不经营提供不了入境货物合法证明的进口化妆品。

六、不经营变质、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。

七、不更改化妆品使用期限。

八、不发布明示或暗示化妆品具有医疗作用或者含有虚假、

引人误解内容的广告欺骗、误导消费者。

九、不经营通知、通告等要求召回、暂停或者停止销售（经

营）的化妆品。

十、不自行配制、填充或灌装化妆品内容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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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河南省化妆品经营者“十要十不”
行为规范》中 “十要”具体要求

一是主体资质要合规。化妆品经营（含使用，下同）者各种

证照齐全，资质完备，并符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。

二是规章制度要健全。应建立健全索证索票、进货查验、台

账登记、不良反应报告等各项管理制度，并严格落实到位。实行

统一配送的化妆品经营者，可以由经营者总部统一建立并执行进

货查验记录制度，统一进行进货查验并保存相关凭证；所属分店

应能提供所经营化妆品的相关记录和凭证。

三是设施配置要合理。应具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经营场

所，柜台、货架齐备，通风、防尘、防潮、防虫、防鼠等设施齐

全，环境整洁卫生。

四是经营行为要规范。建立健全消费投诉处理机制，消费者

在经营场所可获取化妆品放心消费安全常识及查询化妆品合法

性的基本方法，公众对化妆品经营秩序基本满意。

五是购入产品要合法。购入化妆品能够提供直接供货者的市

场主体登记证明、特殊化妆品注册证或者普通化妆品备案信息。

化妆品最小销售单元有中文标签，标签内容与化妆品注册或备案

资料中产品标签样稿一致。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实行电子化管理。

六是进货来源要可溯。建立购进台账并如实记录，所经营的

化妆品能够提供合法购进渠道凭证，实现购进来源可追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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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是销售产品要合格。所经营（含以免费试用、赠予、兑换

等形式向消费者提供）的化妆品能够提供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

明，每个独立包装分别标注使用期限，且均未超过使用期限。

八是广告宣传要真实。化妆品标签、说明书不存在宣传疗效、

使用医疗术语、标注有适应症等问题。普通（非特殊用途）化妆

品不宣传具有特殊（用途）化妆品相关功效。店内宣传材料不存

在宣称预防、治疗疾病功能等虚假或夸大宣传问题。

九是信息公开要主动。在经营场所建立公告栏（宣传栏），

公示证照信息，公开化妆品经营质量管理相关制度，公布投诉举

报电话以及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、监测哨点的联系方式等。

美容美发等机构，应当在其服务场所内显著位置展示其经营使用

化妆品的销售包装，方便消费者查阅化妆品标签的全部信息。

十是责任落实要到位。在公告栏（宣传栏）或营业场所显著

位置悬挂（张贴）或设置化妆品相关消费提示、经营行为规范、

科普普法信息等。发现可能与使用化妆品有关的不良反应的，主

动向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报告，积极配合化妆品不良反应监

测机构、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开展不良反应调查，履行化妆

品协助召回等义务。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河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处 2021年 8月 25日印发


